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草榆路高架工程招标限价审核服务

2.项目地点：榆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项目规模：

项目呈南北走向，北起沙河路南侧，南至开源大道南侧；

西幅道路全长 3502.24 米，东幅道路全长 3390.48 米；

整体式路基段红线宽度为 60 米；

新建榆林大道快速路主线（含新建西幅桥梁 1070 米、东幅桥梁 1042 米）；

同步实施雨水污水、给水等市政管网工程，建设科创四路与雨润路平接段、

人行地道；

改建沿线电力、燃气、通信等管线，并配套实施照明工程、交通监控系统、

绿化景观、交通标志标线等附属设施。

工程估算总投资 65193.95 万元。

采购内容：为本项目提供招标控制价（最高投标限价）审核服务，对编制单

位提交的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审核，出具审核报告，

并配合完成财政/审计部门评审工作。

二、服务范围与内容

中标人应根据国家、陕西省及榆林市有关工程造价管理的法律法规、计价规

范、定额标准，以及项目批复文件、施工图纸、编制单位提交的成果文件等资料，

完成以下工作：

（一）招标控制价审核

对编制单位提交的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审核；

审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工程量计算的准确性、清单项目设置的完整性、综

合单价的合理性、定额套用的正确性、材料设备价格的公允性、取费标准的合规

性、措施项目及规费税金的准确性等；

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书面修改意见，并监督编制单位整改到位。

（二）出具审核报告

依在完成审核工作后，出具正式的《审核报告》；



审核报告应内容完整、结论清晰，包括审核依据、审核范围、审核方法、审

核结论、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建议等内容；

审核报告须加盖中标人单位公章、项目负责人执业印章。

（三）配合财政/审计评审

配合采购人完成招标控制价的财政评审或审计审核工作；

对评审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予以解释说明，必要时提供计算底稿、价格来源等

支撑材料；

根据评审意见协助编制单位完成修改完善工作。

（四）造价咨询服务

在审核及评审过程中，提供与招标控制价相关的专业咨询意见；

参与采购人组织的造价相关会议、论证或技术交底。

三、成果文件要求

在接到甲方的预算资料后 15 个日历天内出具最终的限价审核报告。

数量：纸质、电子版各六份。

注：成果文件均需加盖中标人单位公章、项目负责人执业印章，并对其审

核结论的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四、服务团队要求

项目团队：拟投入本项目的专业造价人员不少于 5人（不含项目负责人），

其中：

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3人；

专业配置应涵盖土建、安装、市政、交通等相关专业；

所有人员均应为投标人正式员工，并提供近 6个月社保缴纳证明。

驻场或现场服务要求：在控制价编制及评审期间，根据采购人要求，项目负

责人或主要编制人员应能随时到场配合答疑、说明或汇报。

五、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中标供应商提交完整预算资料后 15 个日历天内出具合

格的最终报告。

六、质量要求



成果文件应符合国家、陕西省及榆林市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计价规范、计价

依据及行业标准；

若因中标人原因导致控制价偏差较大、影响招标工作或造成损失的，采购人

有权依法追究其责任。

七、保密要求

中标人应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接触到的所有文件、数据、资料及其他信息严格

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也不得用于本项目以外的

任何目的。保密义务不因合同终止而解除。

八、报价要求

（1）响应报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供应商不得以低于成本的

报价参与投标。

（2）本项目报价方式为总价报价，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目全部服务内容所

需的人工、材料、设备、管理、利润、税金、评审配合、差旅、驻场服务等所有

费用。

（3）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市场风险、政策调整等因素，中标后合同期内不因

任何原因调整合同价款。

九、付款方式

小微企业中标的，合同签订后预付 40%，剩余部分在完成最终报告后一次性

付清。

中大型企业中标的，合同签订后，乙方在接到甲方向中标供应商提交完整预

算资料后在 15 个日历天内出具合格的报告后一次性付清。

具体付款方式以合同约定为准。

十、其他要求

中标人应确保其成果文件能够通过财政或审计部门的评审，如因成果文件质

量问题导致评审不通过或反复修改，中标人应无偿进行修改，直至通过评审。

如采购人需要，中标人应配合提供与控制价相关的电子版计价文件、计算底

稿、价格来源说明等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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